
从权利的性质来说
,

企业对利润留成形成的固定资产所享有的仍然是占有权
,

这是因为 :

第一
,

利润留成是企业 用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所获得的
,

其所有权仍属国家
,

国

家仍然是以利润形式享受其收益权
。

这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不同之处
。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
,

因而它的利润部分也归集体所有
。

第二
,

利润留成的提取权以及提取的比例和用途
,

都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国家决定的
。

这就意味着企业取得这部分利润留成本质上还是国家授予的结果
。

第三
,

利润留成 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固定资产
,

实际上势必与国家原有投资的固定资

产融汇在一起而难以分割
,

因而在企业关
、

停
、

并
、

转时
,

也势必一起由国家确定其归属
。

从权利的内容来看
,

这两部分财产的法律地位又有所不同
,

这是因为占有权的内容是依权

利客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
。

企业对利润留成形成的这部分固定资产的收益权扩大了
。

国家规定自筹资金扩大再生产

获得的利润
,

两年不上缴
,

今后还可能规定其他较优厚的收益权
。

企业对这部分财产的使用权也扩大了
。

例如对于用企业集体福利基金兴建的职工宿舍
,

企业应当有权降低收费标准
,

有权自己定出管理和使用办法
。

对于生产发展基金
,

企业可以使

用于本企业的扩大再生产
,

也可以向别的企业投资
,

搞联合企业
,

用投资分红的办法
,

使这些雄

金充分发挥作用
。

企业不仅可 以同其它全民所有制企业搞联合企业
,

而且也可以同集体所有

制企业搞联合经营
。

关于联合企业的性质及其财产的法律地位问题
,

需要做专门的研究
,

这里

不能详述了
。

企业对这部分财产的处置权也相应扩大了
。

只要是在规定的三项用途和相应的比例范围

内
,

企业有完全自主的处置权
,

这应当包括出租
、

转让以至出卖等
。

但如果不是川于规定的用

途
,

那就应当受到限制
。

企业对利润留成部分的占有权内容的扩大
,

不仅不会影响国家所有制的巩固
,

相反
,

它会

激发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

从而使国家所有制更健康而迅速地发展
。

这就同在农村中允

许发展家庭付业和存在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一样
,

不仅不会影响
,

反而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
。

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正在进行
。

实行企业利润留成的办法
,

还须通过试点进一步取得经验
,

以后可能变动
,

也可能有新的规定
。

因此
,

我们的这些粗浅看法很不成熟
,

需要在实践中接受

检验
,

以便进一步得到充实
、

提高并趋于完善
。

正确认识我国继承制度的性质及其

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陈嘉梁 张佩霖

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的财产继承制度
,

在我国法学研究中有深人探讨的必要
。

林彪
、

“ 四人帮
” 横行十年

,

他们咨意践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
,

大搞法律虚 毛主义
,

许多法学问题被

他们搞得混乱不堪
,

继承权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

林彪
、 “
四人帮

”
鼓吹废除继承权

,

再加那时打



砸抢抄抓泛滥全国
,

公民连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都得不到保护
,

更不要说继承遗产了
。

在此期

间
,

实际上几乎是取消了财产继承权
,

法院的继承案件也显著下降
。

但是财产继承问题是客观

存在的社会矛盾
,

因而在
“
四人帮

”
垮台以后

,

各地继承案件又大量回升
。

这一事实说明
,

遗产

继承问题仍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需要正确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

在我国巳经基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
,

继承权是否就可以废除或者就会消亡

了呢 ?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

我们有必要对以下三个问题加以探讨
,

即 : 旧继承权的性质是什

么? 当前我国的继承权具有什么特点? 在我国保护继承权的意义何在?

关于旧继承权的性质间题
,

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所作的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一

文中
,

开头即指出 : “
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

,

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

利
,

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
。 ”
在同一文章中他又说: “

继承并不产生这

种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的权利— 它只涉及到具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更换问

题
。 ” ①由马克思的以上论述

,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 一
、

在剥削阶级社会中
,

继承权的社会

意义主要在于生产资料的继承
。

继承的主体主要是剥削阶级分子
。

例如在资本主义仕会中
,

继承权就是继承人从被继承人那里继承
“
地产和资本

” ,

从而获得利用这些
“
地产和资本

”
对无

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权利
。

而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来说
,

他们手中既没

有生产资料
,

当然也就谈不到这种继承权
。

二
、

继承本身并不产生剥削他人的权利
,

而只是转

移这种权利
。

能够转移和承受这种权利的人
,

当然也只有剥削阶级分子
。

那些生前不具有剥

削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的人
,

也就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

他们既然没有
“
地产和

资本气又怎么谈得到这种继承权呢? 他们能够留给子女的
,

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简单的生活资

料罢了
,

甚至有的人留给子女的只是那种到死也没有还清的债务
,

这就是
“

父债子还
” 。

继承制

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
,

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

因此
,

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的继

承制度
,

都是为私有制服务的
,

其主要内容是对生产资料的继承
,

其本质涵义是保护和延续生

产资料私有制
。

其次是
,

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
,

应当如何看待我国的

继承制度 ? 我国继承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众所周知
,

我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巳基本完成
。

从那时起资本主

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即已消灭
。

由于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
,

资本家还拿有定息 在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
,

定 氨只具有生活资料的性质
,

只能用于生活的需要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在我国
,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
,

生产资料的继

承权也就消灭了
。

至于我国现在仍然存在着的个体劳动者小量的手工工具
,

虽然也属于私有

性质
,

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占主要地位
。

对我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起决定作用
。

我

国让会制度的性质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

由此可见
,

我国继承制度的特点就是
:

我国的继承权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派生出来的生活资料的继承权 ; 继承的主体主要是

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
,

继承的客体基本上是生活资料
,

继承权就是继承人依法从被继承人

那里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利
。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
,

林彪
、 “
四人帮

”
所鼓吹的

“

废除继承权
“ `

就 足废

除我国人民生活资料的继承权
,

也就是剥夺人民群众的合法财产权益
。

在生产资料的继承权基本消灭以后
,

生活资料继承权存在的根据是什么? 保护这种继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

第 2 卷
,

第 2 8斗页
。



权的意义何在 ?对此我们仍然要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
,

结

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研究
,

以便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的继承制度
。

继承权总是私有权

的反映
。

我国虽然已经实现 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

但由于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

分

配制度还是按劳分配
,

再加上目前我国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还比较低
,

而大多数人

民的遗产又都是劳动收入 ;在这种条件下
,

生活资料继承权的存在是适合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

和人民的觉悟水平的
,

是必不可少的
。

如果取消这一财产权利
,

不但与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基

础不相适应
,

而且也是为人们 目前的觉悟水平所难以接受的
。
因此

,

应该承认人们对生活资料

继承权的要求是正当的
,

合理的
,

也是合法的
,

不能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

在我们今天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下
,

生活资料继承权有其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

这种

积极作用
,

大致说来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

有利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

继承权是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
,

与所有权有

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

例如立遗嘱
,

就是行使所有权的一种形式 ; 而继承遗产
,

又是取得所有权

的一种形式
。

因此
,

继承权是公民重要的合法财产权益之一
。

如果法律对公民合法的继承权

不予保护
,

对所有权的保护就是不完整的
,

不彻底的
,

就意味着纵容那种对个人合法财产权益

的侵犯
。

这显然是不符合宪法规定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权益的精神的
。

2
.

有利于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扶助
、

和睦团结
,

促进社会主义家庭关系的巩固和发

展
。

继承权是一个家庭中各个成员按照法律规定应该享有的财产权利
。

因此
,

继承制度中应

该明确规定继承的范围和顺序
,

以及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扶助的义务
。

各个家庭成员都应按照

法律的规定行使继承权
。

这对于减少家庭纠纷
,

促进和睦团结
、

互相扶助
,

促进社会主义家庭

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

如果没有这种法律规范
,

不但人们在处理遗产中没有共
·

同的准则可以遵循
,

而且还会造成有些人在家庭中只享权利
、

不尽义务
,

甚至为争夺遗产而不

惜损人利己的不良之风
。

3
.

有利于勤俭节约风气的形成
,

有利于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
,

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

化生活水平
。

马克思说
: “
人们 为自己的子女储蓄

,

他们的主要 目的就是要保证子女有生活资

料
。 ” ① 马克思这里虽然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

,

但从我国 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生

活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的觉悟水平来看
,

上述论点对我们今天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

如果法律对财产继承权不予保护
,

必将有一些人在他们死亡之前就把财产分散开或浪费掉
。

无

疑
,

这对个人
、

社会和国家都是不利的
。

4
.

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

调动人民群众建设四化的积极性
。

继承制度既然是适合

我国目前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的觉悟水平的
,

因而确认和保护继承权
,

将会促进人民的团结和社

会的安定
,

促进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

提高人民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
,

从而促进四化

建设加速发展
。

否则
,

将会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乱
,

引起人民的怀疑和反对
,

使人民中间的财产

纠纷不能得到妥善解决
,

其结果必将产生对四化建设不利的影响
。

马克思早在尸百多年前即

已预言
: “
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

,

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
。 ” ② 事实证明

,

正是林彪
、

“ 四人帮
”
祸国殃民

、

倒行逆施的罪行
,

其中包括废除继承权的罪行
,

给我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

灾难
,

使我国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

使我们的社会革命几乎完了蛋 !

有人认为
,

继承遗产是
“

不劳而获
” 。

对于这个问题
,

我们 首先应该弄清什么是
“
不劳而获

”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16 卷
,

第 6 52 页
。

⑧ 同上
。



“不劳而获
”
同财产继承

,

是两个涵义不同的范畴
。

前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概念
,

是

指在社会产品分配中
,

自己不劳动而用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去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
。

在我国

社会主义条件下
,

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已经基本消灭了
,

属于剥削性质的
“
不劳而获

”
一

也基木

不存在了
。

但是我国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
。

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取得社会产品的数量
,

是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依据的
,

这就是
“

多劳多得
,

少劳少得
,

不劳动者不得

食
”的原则

。

而遗产继承则不是以此为依据
,

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遗产

继承不是劳动收人
。

但是
,

一般它并不具有剥削的性质
,

因而它并不是那种属于剥削性质的
“
不

劳而获
” 。

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

为了更深人更确切地认识这一问题
,

我们还需要结合我国继承制度的实际情况
,

作一番具

体分析: 第一
、

从继承的客体看
。

大体有两种情况
:
一种是人民群众中数量不大

、

价值有限

的生活资料
,

主要是房屋
、

少量存款
、

生活用具等 ; 一种是原 民族资产阶级
、

高工资或高报酬收

人者的财产
,

主要是大量的存款
。

第二
、

从继承主体看
。

根据我国的民族习惯
、

生活水平和司
.

法实践的经验
,

在认定继承人和分配继承数额时
,

除去依照法定的继承顺序外
,

还要参考的一

个重要依据
,

就是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是否尽过赡养扶助的义务
,

特别是在被继承人生前十

分需要这种赡养扶助的时候
。

事实上
,

多数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是尽了赡养扶助义务的
。

由

此可以看出
,

在我国
,

财产继承大致有这样两种情况
:
一种是被继承人生前具有独立生活能

力
,

且遗产较多
,

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一般没尽过赡养扶助义务
,

在他死后却继承了大量遗

产
。

这种继承
,

其中只有少数是定息和非劳动收人的继承
,

多数还是劳动收入的继承
。

对于定

息和非劳动收入的继承
,

应该承认是具有剥削性质的
“
不劳而获

” 。

而对于劳动收入的继承
,

对
.

继承人来说
,

虽然不是自己的劳动收入
,

但与剥削性质的
“
不劳而获

”
完全不同

。

另一种是继承

人对被继承人生前尽了赡养扶助义务
,

继承的财产数量也不大
。

就这种继承来说
,

继承人继承

的财产虽然不能全然说成是劳动报酬
,

但从他尽过瞻养扶助义务这一点来说
,

这除去亲属间互

相扶助的道德意义而外
,

从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来看
,

继承人是付出了劳动代价
,

尽了法律义

务的
。

因此
,

这种继承更不应认为是剥削性质的
“
不劳而获

” 。

而这种继承在我国是普遍的
。

也有人认为
,

既然财产继承中存在着
“
不劳而获

”
的情况

,

在一些继承案件中
,

特别是那些

财产数以万计的继承案件中
,

一些当事人为了争夺遗产
,

不惜损人利己
,

甚至不择手段
,

这样
,

保护继承权是否会助长
“
不劳而获

” 和损人利己的思想 ? 对这个问题
,

需要从两方面来认识
。

首

先
,

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
,

并不取决于是否存在继承权
,

而是由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决定

的
。

消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

乃是一个长期的全面的社会改造任务
。

其次
,

我们还要区分社

会主义的法律与道德对社会生活起着不同的作用
。

作为法律的主要部门之一的民事法律
,

主

要是用国家的强制力规定人们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
。

继承法作为一种民事法律
,

其作用主要

是规定并保护继承关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

这种权利和义务主要是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
。

民事法律不能因为合法继承人存在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承认其继承权的合法性
。

至于在某些人

中确实存在的不劳而获和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

这是要靠通过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

来克服的
。

共产主义道德的作用
,

是以行为的规范
、

舆论的力量
、

榜样的影响
、

说服的方法来

提高人们的思想
,

指导人们的行动
。

思想的问题只能用宣传教育的办法去解决
,

不能用剥夺合

法权利的办法去解决
。

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条件下
,

只有这样认识和对待继承权问题
,

才符合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

才有利于建设的顺利发展
。


